
20181122｜黃國昌｜司法法制委員會｜台電違反行政中立、聘僱人員保障 

影片：https://youtu.be/CQ0k9LL30-A 

逐字稿來源：立法院公報 

 

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次長，之前不管是中選會或銓敘

部，針對公務同仁在這次九合一選舉中必須要貫徹行政中立一事已經三令五申了，

包括希望同仁不要用公家電腦上網連結去支持或反對特定的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我現在比較具體的問題是，台電可以利用內部網站，利用公家資源去散播

要求大家支持廢止電業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的公投提案嗎？可以這樣做嗎？ 

 

主席：請銓敘部蔡次長說明。 

 

蔡次長秀涓：主席、各位委員。這個…… 

 

黃委員國昌：可以這樣做嗎？ 

 

蔡次長秀涓：公投法的部分，很抱歉，因為我們還沒有遇過，所以還不太清楚，是

不是容我回去…… 

 

黃委員國昌：還不太清楚？ 

 

蔡次長秀涓：就是有關於台電…… 

 

黃委員國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主管機關是哪個部會？ 

 

蔡次長秀涓：是我們本部。 

 

黃委員國昌：是你們本部？ 

 

蔡次長秀涓：對。 

 

黃委員國昌：但你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完全不熟？ 

https://youtu.be/CQ0k9LL30-A


 

蔡次長秀涓：不是這樣講，因為過去主要是在選舉部分，而公投…… 

 

黃委員國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針對這件事情有沒有規範？剛剛你說你不是不

熟，那我就直接請教你，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針對這件事情有沒有規範？ 

 

蔡次長秀涓：報告委員，行政中立法原來規範是希望政黨政治的競爭能夠公平客

觀……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它的立法理由！ 

 

蔡次長秀涓：但在立法背景裡面，並沒有去思考到現在公投的部分，它並沒有明文

規定或…… 

 

黃委員國昌：拜託！次長，你說沒有明文規定，來看一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十

條，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

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你是主管部會法規的次長，又

跟我說內容你熟，剛剛還當著委員會的面，說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沒有規範，次長

要不要修正你的說法，有沒有規範？ 

 

蔡次長秀涓：謝謝委員的指正！ 

 

黃委員國昌：所以有沒有規範？ 

 

蔡次長秀涓：有。 

 

黃委員國昌：台電可以這樣做嗎？可以嗎？ 

 

蔡次長秀涓：如果依照這個規定，看起來是不可以，但是每一個個案有它的審酌，

必須去瞭解它實際上的具體內容。 

 

黃委員國昌：來，我給你看具體的內容，這就是台電公司他們在內部網站裡面的宣



傳，10 月 24 日公投以核養綠，護藍天。「同意」廢止電業法第 95 條非核家園

條款。在無全民共識前，政府不得於 2025 年片面終止所有核能發電。可以在台

電內部的網站這個公家的資源做這個事嗎？有沒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你之

前可能不瞭解、可能忘記說不存在，那是現實上存在的規定。我們再看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第十條，可以這樣做嗎？可以嗎？剛剛我們先從抽象的法規範開始討論，

討論清楚以後你說要看個案的狀況，個案的狀況我 show 給你看了，可以這樣做

嗎？ 

 

蔡次長秀涓：依照這個法律的規定是不宜，也不適合。 

 

黃委員國昌：是不宜還是不應？銓敘部現在的立場要清楚喔！這個網站不是公家的

資源嗎？所以台電內部的網站寫這種東西，你覺得是不宜還是不應？說清楚。 

 

蔡次長秀涓：就法律的一個規範來講，它是不應啦！委員提供的資訊已經很清楚，

但是因為在實際……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事後你們去調查就好了嘛！ 

 

蔡次長秀涓：是，謝謝委員！ 

 

黃委員國昌：你把這件事情講清楚就好了嘛！你如果連這一條線都守不住，我接下

來在台電內部的網站去宣布說臺北市長我要支持誰，新北市長我要支持誰，可以

嗎？當然不行，這不是一樣的事情嗎？ 

 

蔡次長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我有說錯嗎？ 

 

蔡次長秀涓：沒有。 

 

黃委員國昌：好。 

 



蔡次長秀涓：我們回去瞭解。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我一直很關心聘僱人員他們在現在法規上面的尷尬跟兩

難，我也覺得這些聘僱人員除了面對同工不同酬、待遇不太一樣、差別很大的困境

以外，有一些即使在法規修正以前，現成制度人家有的權利應該給他保障好，之前

我瞭解，你們有些基於善意，讓他們可以針對退休以後的生活，看要依照新制，也

就是要依照勞退條例去提繳退休金，還是依照本來的舊制，你們所頒布的一個辦法

來提存離職儲金，你們最近正讓這些聘僱人員可以去選擇，你要繼續留在舊制，還

是要轉換新制。 

 

蔡次長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現在問題來了，如果他留在舊制，沒有問題，就是按照本來的規定，

要不然就是他的契約期到滿的時候把他的錢領走，或者主管機關同意提前離職的時

候，他也可以把它拿走，但是如果選擇新制，新制如果走勞退這條路，就要一路到 

60 歲才能夠去提領他們接下來的退休金，這兩軌制度我們都清楚。但是現在有一

個很關鍵的問題是，他轉換成新制以後，在今年 6 月 30 日以前已經提存的離職

儲金可不可以先結清領回？ 

 

蔡次長秀涓：可以。 

 

黃委員國昌：可以嘛！你要清楚的講。 

 

蔡次長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我說銓敘部一定要清楚的講？我先跟次長報告一下之前的狀

況，因為之前銓敘部公開表示這個見解以前，有非常多機關的人告訴他們，按照各

機關學校約聘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五條的規定，必須要等到契約期限屆滿離職，他

們才能夠領，也就是不能夠在 6 月 30 日以前提前結清。因為這樣子的規定，導

致他們在選擇的時候，他們想一想說這樣子我這筆錢沒有辦法運用，所以他們後來

就選擇繼續待在舊制，但是內部出現這樣子的狀況，顯然是對於法規上解釋的誤解

或誤傳，我知道銓敘部後來有發一個公文。 



 

蔡次長秀涓：有。 

 

黃委員國昌：事實上你們是 11 月 12 日的時候才發的，當你們在 11 月 12 日

發這個公文以後，有很多因為過去機關內部的同仁不瞭解法規也好，誤解法規也

好，以訛傳訛以為不可以先拿回來，所以他們就勾選了舊制，雖然他們心裡面很想

勾選新制，但是因為剛剛那個法規錯誤的解讀，導致他們做了錯誤的選擇。現在怎

麼補救？銓敘部可不可以拜託發一個文給所有的單位說，依照銓敘部這個新的函，

在新的函出來以前，大家不知道的情況之下，給大家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要不然

沒有辦法確保這些同仁的權益，因為等於是當初他們自己單位的內部人事行政主管

等等給他們做了錯誤的解釋，銓敘部可以做到這件事嗎？ 

 

蔡次長秀涓：這個我們可以做。 

 

黃委員國昌：可不可以今天馬上做？因為我最近收到太多陳情了，甚至有很多是從

法院來的法官助理，他們都覺得很冤，說我們當初相信法院內部的人事主管這樣跟

我們講，結果現在搞到銓敘部的文他們一看到大家臉都黑了，那麼我已經選了怎麼

辦？既然因應你們這個新函，應該要給大家重新選擇的機會，銓敘部可不可以儘速

發函給各機關，過去因為人事主管法規解釋錯誤造成誤會，趕快給人家重選。 

 

蔡次長秀涓：可以。 

 

黃委員國昌：最後我再跟主席借 1 分鐘就好，就是黨職併公職的事情，我們現在

到底追討回來多少錢？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蔡次長秀涓：目前已經追討回來六千多萬元。 

 

黃委員國昌：我們總共應追討的金額有多少？ 

 

蔡次長秀涓：1 億 8,000 萬元左右，很抱歉！因為具體的數字我背不起來。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掌握的是，總溢領的金額大概 2 億 1,932 萬元，公務人員



溢領的部分是 1 億 8,387 萬元，政務人員溢領的部分是 3,545 萬元，這個數字

應該沒有錯吧？ 

 

蔡次長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我要特別提醒銓敘部的一件事情就是，當初我們在通過公職人員年資

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的時候，該條例第八條規定，為了促進

公開透明全民參與，落實立法權的監督，特制定本條，因此要求你們除了針對這個

條例業務執行的狀況向立法院提出報告，而且要即時公布於網站。 

 

蔡次長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他們現在到底追討多少的情況，根本沒有即時公布於網站啊！ 

 

蔡次長秀涓：因為這個還在持續…… 

 

黃委員國昌：當然！但是我們當初立這個法，絕對不是要你們追討回來了以後再公

布在網站啊！ 

 

蔡次長秀涓：OK。 

 

黃委員國昌：即時公布於網站，就是你要一個月 update 一次也好，兩個月 

update 一次也好，問題是當初立法者要求法規主管機關，也就是銓敘部該做的

事，你們都沒有做啊！可以嗎？是不是可以承諾我，就是你們有一個專區，到底這

些不義的錢、不法的錢我們要把它討回來，你們追討的進度是什麼？要落實全民監

督，法規也給你們授權了，而且這是你們法律上的義務啊！趕快開始做好不好？ 

 

蔡次長秀涓：這個我們回去會…… 

 

黃委員國昌：因為大家都在關心，法律上又有規定，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公布，這

樣子說不過去啦！拖太久了，可以嗎？ 

 



蔡次長秀涓：因為我們之前有公告過一次，但是這個時間…… 

 

黃委員國昌：我跟講，你們發新聞稿、有一個專區，跟人家即時可以上去查完全不

一樣的事情…… 

 

蔡次長秀涓：瞭解。 

 

黃委員國昌：如果只是要你們發新聞稿，當初我們這些立法者不會寫這個條文。 

 

蔡次長秀涓：是。 

 

黃委員國昌：可以嗎？ 

 

蔡次長秀涓：可以。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 

 

蔡次長秀涓：謝謝委員！ 


